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教学检查制度 

　　山青院办字〔2015〕19号 

　　教学检查工作是学校对教学质量实施监控的重要环节，是学校的常规教学管理工作。为进一步规范我校的教学检查工作，促进教学工作有序、高效运行，特制定本制度。 

　　一、教学检查的目的 

　　通过对教学各环节进行深入、细致的检查，全方位了解教学情况，及时发现、解决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确保教学秩序，全面提高教学质量，也为学校组织开展教学单位教学工作评价提供直接依据。 

　　二、教学检查的组织与实施 

　　建立学校、院部、教研室三级教学检查工作管理体系，对全校的教学情况进行全程监控和评价。 

　　学校成立教学检查工作领导小组，由主管教学的校长任组长、教务处处长、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主任任副组长，成员主要由学生工作处负责人、实验设备管理处负责人、各教学单位主管教学的负责人组成，负责统筹协调教学检查工作。教务处会同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负责具体组织全校性教学检查活动，各教学单位应予以充分的配合。根据检查工作需要，领导小组也可临时抽调有关部门的人员参加教学检查活动。 

　　院部成立教学检查工作小组，由各院部的院长（主任）任组长，院部分管教学的副院长（副主任）任副组长。其主要职能，一是结合院部工作，独立开展教学检查工作；二是根据学校教学检查工作部署，负责本单位的自查工作，接受学校的教学检查，负责拟定落实本单位的整改计划和整改措施。 

　　教研室主任依据院部教学检查小组的工作要求，组织开展教研室工作自查；依据教研室工作职责和教研室主任工作职责，组织开展教研室教学工作检查。 

　　三、教学检查的形式和内容 

　　教学检查分定期检查、随机性教学检查两种方式。其中定期检查又分为期初教学检查、期中教学检查、期末教学检查。 

　　（一）定期检查 

　　1．期初教学检查 

　　（1）时间：开学之前3天—开学第一周 

　　（2）内容：开学前教学检查的内容主要是：教学任务安排情况，教室、实验室的安排情况，教学实验设备的齐全与完好情况；课表发放、任课教师安排、教材发放、教师教案的准备情况等。开学一周内教学检查的内容主要是：课表执行情况、教师到位情况、学生到课情况等。 

　　（3）方法步骤：由教务处会同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统一布置，组织各教学单位进行检查，教务处会同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组织抽查。 

　　2．期中教学检查 

　　（1）时间：第9—11教学周 

　　（2）主要内容：期中教学检查内容主要包括：教师教案编写、上课纪律、组织教学、教学进度、实践性教学环节执行情况、作业（含实验报告）布置与批改、辅导答疑等情况；学生到课率、课堂纪律、学习状态等情况；教研室工作开展情况；领导干部听课制度落实与开展情况；院部教学督导小组督导工作开展情况等。根据学校不同学期教学工作计划和教学管理实际，适当调整或增加相关内容。 

　　（3）方法步骤：各院部召开任课教师座谈会和学生座谈会，全面了解教学情况，需报有关职能部门的，及时报有关职能部门备案、处理；组织教研室全面开展教学自查活动；各院部在自查基础上写出自查报告并按要求准备备查材料；教务处会同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组织力量进行全面检查并进行信息反馈；各院部进行整改并撰写期中教学检查工作总结。各学院汇总学生对公共课程教学的意见建议后将纸质版加盖单位公章后报教务处、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各1份。 

　　3．期末教学检查 

　　（1）时间：第18教学周—学期结束放假后两周内。 

　　（2）主要内容：教师课程教学的完成情况；教研室学期工作总结情况，领导干部听课汇总情况，院部教学督导小组督导工作总结情况；期末考风考纪的教育情况，期末考试安排情况，考试试卷的准备、考试展开、成绩评定、阅卷、成绩复核与登录、课程考核质量分析报告撰写等情况；新学期教学任务的安排情况、教材预订情况等。期末试卷及相关材料质量与归档情况，作为学校专项检查内容，教务处会同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在新学期初安排检查。 

　　（3）方法步骤：教务处会同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统一布置，组织各教学单位进行检查，教务处会同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组织抽查。 

　　（二）随机性教学检查 

　　教务处会同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根据学期有关常规教学工作情况，对日常教学运行秩序等进行不定期检查；各教学单位根据院部教学工作实际，组织开展不定期教学检查。 

　　四、教学检查情况的处理 

　　1.在每次检查结束后，都要及时进行汇总分析，将检查结果特别是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给当事人或有关单位部门，责任到人，并督促整改。相关材料要及时归档。 

　　2.对发现的问题，要依据学校相关规章制度，及时进行相应的通报和处理。 

　　3.教学检查的结果直接纳入学校教学单位年度教学工作评价。 

　　五、本制度由教务处、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负责解释。 

　　六、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